Chicago School of Theology 芝加哥神學派 為美國新神學主要領導者，及自由主義較極端的成員。芝加哥學派主要是1890～1940這五十年間，芝加哥大學神學系倡導的思想；它的高峰期是以馬修斯（Shailer Mathews, 1863～\cs61941）任教務長的時候，此運動其他重要成員包括富斯特（George Burman Foster, 1858～1918）、基斯（Shirley Jackson Case, 1872～1947）、斯密特（Gerald Birney Smith, 1868～1929）、艾穆斯（Edward Scribner Ames, 1870～1958）和威曼（Henry Nelson Wieman, 1884～1975）。整個學派採納了許多不同的思想在內，其主要取向卻是主張宗教必須本乎經驗（Empir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02,Name=Empiricism}）及實際的功能主義來研究，因此顯出它的思想是來自詹姆士（William James, 1842～1910）、杜威（John Dewey, 1859～1952）、米特（George Herbert Mead, 1863～1931）及皮爾斯（Charles Peirce, 1839～1914）等人。
　　芝加哥學派以配合「當代的精神」為榮，包括科學和民主思想。在神學的層面來說，他們不得不拒絕特別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，認為它不能成為神學權威的依歸，只有人的經驗才可制定什麼是宗教的真理。不過他們說的「經驗」，與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的個人經驗又不是同一回事，他們是從公眾事務的集體經驗中，來為宗教建立科學的合法性──意思是說，凡是對的，必是所有求問者均能經驗得到的，又是可以實證的；因此他們強調的研究方法，乃是一種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，因為宗教現象根本就是人類行為的一種，神學傳統是按時代的需要而演變的。換句話說，芝加哥學派的主要特色，乃是願意質疑任何的神學模式，開拓對神認識的新領域，肯定人的理想與價值──及隨之而有的人文主義等等。
　　從文化的角度而言，芝加哥學派的成員可說是「民主宗教」的使徒。他們對人性的良善有無窮的樂觀，認為人均會為著人類美好的將來而努力。他們把基督教與民主思想合併也等同了；這個遍在的，也是民主的神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悲觀情緒，和跟著而來的經濟衰退下，就完全給粉碎無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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